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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所得税=5+5=10（万元）。

可见，方案二比方案一少交所得税 2.5万元（12.5-10）。

所以，本案例应采取分立的方案。

四、广告费、业务宣传费和业务招待费的纳税筹划

1. 相关规定。新税法统一规定内外资企业的广告费和业

务宣传费支出不超过当年销售收入 15%的部分可以据实扣

除，超过比例的部分可结转到以后年度扣除。

企业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按照发

生额的 60豫扣除，且扣除总额全年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

业）收入的 5译。

2. 筹划思路。企业应将业务招待费的 60豫控制在当年销

售（营业）收入的 5译以内，以充分使用业务招待费的扣除限

额，同时又可以减少纳税调整事项。这一般可以通过调低业务

招待费的同时调高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来筹划。

例 4：甲企业预计 2009 年销售（营业）收入为 12 000 万

元，预计广告费为 600万元、业务宣传费为 400万元、业务招

待费为 200万元，其他可税前扣除的支出为 8 000万元。请对

其进行纳税筹划。

方案一：维持原状。则：

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的扣除限额=12 000伊15豫=

1 800（万元），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的实际发生额=600+

400=1 000（万元），可据实扣除。

业务招待费的扣除限额=12 000伊5译=60（万元）

业务招待费 60豫的扣除额=200伊60豫=120（万元）

业务招待费发生额为 200万元，需调增应纳税所得额为

140万元（200-60）。

应交企业所得税=（12 000-600-400-200+140-8 000）伊

25%=735（万元）

净利润=12 000-600-400-200-8 000-735=2 065（万元）

方案二：在不影响经营的前提下，调减业务招待费至 100

万元，同时调增广告费至 700万元。

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的扣除限额=12 000伊15豫=

1 800（万元），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的实际发生额=700+

400=1 100（万元），可据实扣除。

业务招待费的扣除限额=12 000伊5译=60（万元）

业务招待费 60豫的扣除额=100伊60豫=60（万元），需调增

应纳税所得额为 40万元（100-60）。

应交企业所得税=（12 000-700-400-100+40-8 000）伊

25%=710（万元）

净利润=12 000-700-400-100-8 000-710=2 090（万元）

可见，方案二比方案一少交所得税 25万元（735-710），

多获净利润 25万元（2 090-2 065），所以应采取方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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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税是国际通行的一种消费税。我国自 1994年以来一

直在酝酿开征燃油税。2008年 12月 18日，国务院印发《关于

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的通知》，决定从 2009年 1月 1

日起实施成品油税费改革，取消原在成品油价外征收的公路

养路费、航道养护费、公路运输管理费、公路客货运附加费、水

路运输管理费、水运客货运附加费等六项收费，逐步有序取消

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开征燃油税，这是我国税制改革的又

一重要举措。下面就燃油税改革相关问题作一探讨。

一、燃油税的含义

燃油税是指对燃油消费征收的一种税，它并不是一种新

税，而是把燃油附加费通过成品油消费税实现费改税。根据纳

税人收入用途以及由此决定的其他方面特征的不同，燃油税

的税源可分为两类：一是作为一般性收入，可统筹安排用于各

项支出；二是作为专项收入，专款专用于公路的维修或建设支

出。两者在以下方面存在差别：

1援 目的不同。前者的目的在于以燃油税的形式为政府取

得收入，为政府提供实施调节的政策手段；后者的目的则在于

以燃油税的名义为政府的公路维修或建设支出项目融资。

2援 制度设计不同。前者的制度设计仅在总体上贯彻“取

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理念，无须在纳税人和受益人之间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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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燃油税改革是我国税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在阐析燃油税的含义、开征意义和国外燃油税特点的基础

上，提出了我国开征燃油税的原则和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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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直接对应关系的收支挂钩；后者的制度设计则要围绕公

路的维修或建设贯彻“取之于路、用之于路”或“谁用路、谁掏

钱”的理念，必须在纳税人和受益人之间实现具有直接对应关

系的收支挂钩。

3援 对象不同。前者的对象是燃油或燃气的生产、销售或

零售的数额或数量，故是名实相符的燃油税；后者的对象则是

政府的公路维修或建设支出规模，故而名为燃油税，实为修路

费或养路费。

从上述区别中可以看出，前者未作为一个单独设置的税

种，而是作为一个税目和其他类似的税目组合在一起，融入由

多个税目组成的消费税之中，具有燃油税的性质，但它并非我

们一直热议并谋求开征的燃油税。而后者才是我们一直热议

并谋求开征的燃油税。

二、开征燃油税的意义

1援 有利于提高公路运力，缓解公路拥堵压力。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的公路建设发展很快，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的公

路里程仅次于美国，列世界第二，而汽车保有量却少于美国、

日本、德国等国家，车辆密度即每公里道路上的车辆数只是美

国的三分之一、日本的五分之一、德国的六分之一、韩国的十

二分之一。但由于收费站太多，高速路上的汽车很少，而非高

速公路上却非常拥挤，特别是运输车辆由于收费项目多导致

成本高不愿走高速公路，致使许多高速公路的利用率比较低。

推行燃油税后，这些人为的“路障”将被拆除，高速公路的利用

率会大大提高，高峰期的交通拥堵状况会大大缓解。从国外的

经验来看，如果征收燃油税，还可以控制车辆的上路频率，从

而可大大缓解交通的压力。

2援 有利于税费改革。此次燃油税开征只是一种税费的改

革，其实质是对消费税税目的一次调整，是税收保证财政收

入，引导消费方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一种体现。此次改革

调整税额形成的成品油消费税收入主要用于替代公路养路费

等 6项收费的支出，补助各地取消已审批的政府还贷二级公

路收费，并对种粮农民、部分困难群体和公益性行业给予必要

扶持。从这一点来看，此次税额调整虽然大幅度调高了征收额

度，但从长远看是有利于消费者的，真正体现了税收在宏观调

控经济方面的巨大作用。

3援 有利于节油降耗和环保。此次消费税成品油税额的调

整有利于节能和环保。开征燃油税必然会刺激新技术与替代

能源的研发与生产，鼓励人们选择经济节能的小车和公交车

出行，从而促进节能型轿车的生产和销售。据统计，目前我国

各类汽车平均百公里油耗比发达国家高 20%以上，燃油税实

行以后，省油节能将成为汽车市场的一大卖点，从而对减少空

气污染、净化空气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国外燃油税的特点

燃油税在国外一般称为汽车燃油税、燃油消费税和汽油

税等，尽管各国税目具体规定有所不同，但都是出于环境保护

的目的，为减少汽车尾气排放，对汽油、柴油及相关燃料征税。

各国燃油税主要有以下特点：

1援 征税对象。美国燃油税分为联邦税和州税，征税对象

是汽油、柴油、乙醇汽油、煤油、航空燃料、液化石油气、压缩天

然气和其他燃料，主要还是对车用燃油征税；德国等欧洲国家

为了控制汽油的价格及消耗而征收汽油税，对柴油则不征收

相应的税，且汽车行驶在公路或高速公路上不再征收相应的

公路使用费；日本在征收汽油税的同时还征收柴油税、地方道

路税和天然气税等；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原油生产者和燃油

批发商征收消费税；新西兰则只对汽油、天然气和少量液化气

征收燃油税，征收对象主要是车辆用油。

2援 税种设置。燃油税主要是以消费税和增值税为主的多

个税种的组合，其他的税种所占的比例较低。美国有专门的燃

油税———机动车燃油税，它是消费税的一种；欧洲国家的燃油

税主要是消费税和增值税；日本的燃油税主要是汽油税（由挥

发油税和地方道路税组成）和柴油交易税；韩国燃油税的主要

税种是交通税和特别消费税，它也属于消费税；巴西的燃油课

税实际上也是以增值税为主。

3援 征收方式。各国燃油税多采取从量定额征收方式，税

费占燃油价格的比例较高。印度的汽油、柴油消费税实现了由

从量从价组合征收向从量征收转变，其燃油税税率设置的基

本原则是汽油税率较高，柴油略低于汽油，而煤油、液化石油

气则适用低税率。这样设置的依据是油品消费者的情况有所

不同：汽油多是私人消费，基本上是道路使用；柴油多是产业

部门使用，作为中间产品，不应设置较高税率；而生活用的煤

油等产品则应实行低税率（甚至免税），以保障低收入群体的

生活。从量征税在一定程度上不会导致在燃油销售价格提高

的情况下相应地增加政府的收入，但会使得消费税的计算比

较简单，因此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从量征收。

4援 征税目的。淤筹集道路建设资金。美国、日本对燃油的

征税基本上都是专款专用；韩国的交通税也是用于保障道路

建设的；印度和美国一样有相应的高速公路建设基金；而英国

是个例外，其燃油税是一般财源，未指定其用途，因此征收燃

油税为道路建设和维护筹集了大量的资金。于节能和环保。各

国拥有的资源不同，自然在征收燃油税的目的上会有所区别。

例如，比起许多燃料昂贵的欧盟成员国，燃料便宜的国家如美

国和加拿大等国的燃油消费更多。在发展中国家也有同样的

情况，如同处于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燃料廉价，其

比阿根廷、巴西的燃油消费要多得多。从短期来看，燃油税的

需求弹性并不敏感，因为短期内消费者无法改变消费方式；但

从长期来看，燃油税的需求弹性略大于 1，消费者对燃油税比

较敏感，能促使消费者选购节能的车辆，同时，也能促使汽车

生产厂家革新技术，从而促使燃油消耗量减少。可见燃油税的

实施确实产生了有利于环保的效果。

5援 征收税率。美国为鼓励、普及汽车消费，对汽油实行低

税率，按 30%的税率征税。英、日、德、法等国为鼓励消费者节

约用油，刺激汽车生产商研制低油耗车型，对汽油实行较高的

税率，其中英国的税率是 73%，日本的税率是 120%，德国的税

率是 260%，法国的税率更是达到了300%。

6援 税收分享。从目前各国实行燃油税的情况来看，大致

有两种做法：淤由中央和地方分别以交通运输税收的名义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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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燃油税，如日本运输领域征收燃油税分布在国家和地方政

府两个级次中，国税层次设有石油消费税、机动车辆吨位税

等；地方层次也征收类似的税，包括机动车辆税、汽车购置税、

轻油缴付税等。美国的燃油税则是按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三级

分别征收。于单独由中央政府征收，保持税政的统一，如澳大

利亚的燃油税主要是由联邦政府来收取的；新西兰也是这样，

其地方道路建设资金的 50%来自国家道路基金。

从各国燃油税政策实施的情况来看，还存在一些问题。首

先，燃油税本身无法和“受益者付费”的原则相吻合：因为其无

法让道路使用费与成本相匹配，燃油税未考虑道路使用的时

间和空间，而实际上不同时间使用不同道路的成本是不一样

的。有关高速公路成本分配的研究表明，大型车辆对路面的损

害更大应多付费，而实际上常常是由小型车多付费来弥补大

型车付费的不足。其次，燃油税无法解决城市的交通拥堵问

题，还需要依靠地方政府采取其他措施。最后，燃油税虽然能

有效促进外部成本内部化，但对于大多数与运输相关的外部

性问题并不能达到这样的解决效果，例如，在减少车辆污染物

排放方面，最常用的政策还是制定排放标准。

四、开征燃油税的原则和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

1援 开征燃油税的原则。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要想真正

发挥燃油税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笔者认为在燃油税的税

目设置上应该注意以下几条原则：

（1）公平原则。明确规定课税对象，燃油税的课税对象是

使用燃油的车辆，而对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车辆不再实

行优惠政策，照章依法纳税。同时，为了解决农用车、军用车及

车辆以外燃油用户因开征燃油税而增加的负担问题，必须科

学地设计燃油税的免征项目。

（2）环保原则。应将燃油税设置汽油、柴油、天然气三个税

目，并相应制订差别税率，鼓励燃油用户使用清洁度高、污染

程度低、储量丰富的天然气，引导人们消费低污染清洁汽油，

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对汽油则根据其清洁程度征收差别比

例税率，基于还存在路桥收费行为、纳税人的承担能力以及支

持汽车业发展等方面的考虑，目前我国燃油税的税率设置应

适当从低，以后可根据实施情况适时进行调整。

（3）控制原则。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应该严格控制生

产和销售两大环节，企业纳税申报要坚持原则，对销售的单

位、销量、油品类型实施全国联网，真正从源头上控制税收流

失，在加油站安装税控机，以加强控制。

（4）兼顾原则。燃油税的征收与税收分配应兼顾国家和地

方政府的利益。应明确燃油税是共享税，将燃油税设为专项收

入，根据收取的来源不同，将其中一部分作为公路建设基金，

一部分作为机场、铁路、码头建设基金，一部分作为乡村道路

建设基金，以整体的方式通过地方政府返还给纳税人，尽量避

免免税、补贴等操作。

2援 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

（1）出台燃油税，必须取消公路客货运附加费与水运客货

运附加费。公路客货运附加费与水运客货运附加费是附加收

费，是各种收费（包括合理的和不合理的收费）的集合体，不能

和燃油税混淆。我国的公路尤其是高等级公路建设的资金，主

要依靠政府的财政投入、银行贷款和社会集资投入，而且几乎

全部的高速公路都进行了收费，体现出来的是纯粹的经营性

特点，而非公共产品的性质。公路客货运附加费与水运客货运

附加费本来就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如果公路进行了收费，

就不应该再征收公路客货运附加费。

公路客货运附加费作为公路建设基金，要按照《国务院关

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决定》（国发［1996］29号）的规定，

统一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全额用于公路建设，并按照财政部

《关于养路费及公路建设基金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通知》（财

工字［1996］300号）规定执行。应严禁征收单位坐收坐支，不

准用公路客货运附加费修建楼堂馆所，不准用公路客货运附

加费弥补征管单位经营亏损。各级交通主管部门要严格控制

各项开支、精简人员、杜绝浪费、严禁挪用，确保公路建设资金

的投入。但需注意的是，负责对公路客货运费使用监管的是各

级财政、交通主管部门，它们自身很难起到监督作用。

（2）开征燃油税，必须取消燃油消费税。我国税种的设计

存在着重复征税的现象。比如，虽然我们还没有开征物业税，

但我国开征的土地增值税，课税的依据是转让土地使用权、地

上建筑物、附着物的增值额，也就是说，在征收该税时不仅要

计算土地自然增值额，而且要计算土地使用者个人开发所得

的利润。这种征税方式与国际上通行的对土地和房屋合并征

税非常接近，只是我们所认为的土地价值是土地使用权的价

值而不是土地所有权价值，即物业税与土地增值税本身有重

叠部分。同时，我国现在开征的房产税不仅跟国际上通行的以

价值征物业税的做法相同，而且连征收周期都与物业税的特

征相吻合，这样开征物业税后就难免有重叠。同样的现象在燃

油税中也存在，对于即将开征的燃油税，其中就带有燃油税部

分特征的燃油消费税。根据 2008年 11月 10日国务院发布的

《消费税暂行条例》，在成品油消费税中含铅汽油征收消费税

0.28元/升，无铅汽油征收消费税 0.20元/升，柴油征收消费

税 0.10元/升，这样看起来不多，但累加起来一年也有 2 000

多亿元。可见如果开征燃油税，就必须取消燃油消费税。

总之，在当前的国情背景下，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并权

衡其间的利弊得失，在燃油税问题上可以选择一个既可实现

预期目标，又可绕开利益冲突和油价波动，并且成本最低、易

于操作的一举多得之策，就是在清晰认识并科学界定两类不

同实质内容的燃油税功能的基础上，实行规范养路费和调整

消费税同时并举，具体措施如下：淤通过将养路费等相关收费

纳入法制框架，彻底铲除滋生各种非规范性行政收费行为的

土壤，以求治理乱收费；于通过调整现行消费税的税目、税率

或计税方式，提升汽油、柴油等成品油的税负水平，以求节约

资源和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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